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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法依限繳附喪失原籍證明申請案送件流程圖 
(適用對象 93年 3月 1日前獲准定居設籍者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送件方式包括「電郵」、「紙本寄送」或

「親送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」 

移民署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 

移民署收受申請書，進行審認，必要時請民眾

補正佐證文件，或會商相關機關實質審查 

同意 

具結替代喪失原籍證

明(移民署寄發通知

書，申請人於 1 個月

內至各服務站提交具

結書) 

同意 

寬限繳附期限(移民署

寄發核定寬限期之通知

書，申請人於 1 個月內

至各服務站提交具結

書) 

不同意 

(移民署寄發不同意

通知書，申請人須於 3

個月內，繳附喪失原

籍證明) 

至移民署官網下載或至各服務站

填寫申請書並備妥佐證文件 

(受理日期:114.4.21-114.6.30) 


